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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如緩刑附帶條件、禁戒處分、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、受酒駕吊銷駕駛執照重新申請考照要求，  
    若檢附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經地方政府單位開立之經濟困難相關證明(不含清寒證明)  
    使得符合申請「酒癮治療費用補助」資格。 
註 2 轉介單位請先傳真或電郵轉介單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健康科，並電話確認，連絡電話     
    03-3325880，傳真電話 03-3362516。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酒癮治療服務個案轉介流程 

一般身份自願接受酒癮治療者 
(不含轉介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療) 

1. 轉介至衛生局（註 2），依轉介單內容將個案轉

介至酒癮治療指定機構 

2. 由指定酒癮治療機構端聯繫民眾約定就診時間 

3. 醫療機構於藥酒癮系統註明收案情形，衛生局

備查後回復給原轉介單位 

醫師評估個案 

生理戒斷狀況 

酒癮治療服務 

◎住院治療 

◎藥物治療 

◎門診追蹤治療 

◎生化、生理心理功能檢查 

◎心理治療（個別/團體/家族） 

結案 

1. 一般身份：經醫師評估完成治療 

2. 法律規定：依規定完成治療，由醫師開立 

相關證明 

 

衛政: 

衛生局、衛生所、社區 

心理衛生中心、毒品 

防制中心 

 

其他網絡單位: 

監理站、法院、矯正機關、監察、 

社政、警政、勞政、教育、民間 

等單位 

自行就診 

法律規定 

1. 家庭暴力加害

人處遇計畫之

戒酒治療 

2. 執行法律規定

之酒癮治療

（註 1） 

 

 

民眾持正式公文至酒癮

治療指定機構接受治療 


